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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无不良影响，公司

未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6月19日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关联董事蒋建斌、蒋晓莹回避表决。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本次

日常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交易事项定价公允；经独立董

事及审计委员会事前认可后提交董事会审议，审议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审议、

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

况产生重大影响，未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的合法权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

利益。我们同意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情况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已对该议案进行预审，并发表如下书面审核意见：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根据公司实际情况进行预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系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有利于公司相关



主营业务的发展，没有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没有发现侵害中小股东利益

的行为和情况。综上，我们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就上述议案回避表决。 

（二）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单位：元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2023年度预计金额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

与关联人累计已发

生的交易金额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销售商品 

超级植造（上

海）食品饮料有

限公司 

 100,000,000.00  5,595,391.95   本年新增关联方 

小计 100,000,000.00   5,595,391.95   - 

采购商品 

超级植造（上

海）食品饮料有

限公司 

 100,000,000.00 0  本年新增关联方 

小计  100,000,000.00 0  - 

合计    200,000,000.00  5,595,391.95  -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名称：超级植造（上海）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6MAC6K59H3R 

3、成立时间：2023年 1月 13日 

4、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乌鲁木齐南路 378-386号（全幢）2层 2081 号

（工位） 

5、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6、法定代表人：张春 

7、注册资本：3,500万元人民币 

8、主营业务：一般项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会议及展览服务；

礼仪服务；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服装服饰批发；

服装服饰零售；玩具销售；日用品销售；纸制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包装材料



及制品销售；电子产品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国内贸易

代理；进出口代理；贸易经纪；销售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股权结构：欧力（上海）饮料有限公司持股 60%，湖州玖欣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持股 40%。 

10、关联关系说明：超级植造（上海）食品饮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级

植造”）为公司参股子公司，公司董事蒋建斌、蒋晓莹担任超级植造董事。 

注：超级植造目前尚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上述具体信息以工商登记核准为

准。 

11、截至2023年3月31日，超级植造资产总额6,967,061.93元，净资产

6,861,591.55元，2023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0元，净利润-138,408.45元。 

12、履约能力分析：上述关联方企业为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法人实体，财

务状况良好、生产经营正常，具有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上述关联交易内容均为公司日常经营范围内容。上述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

交易双方遵循平等自愿、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为交易对方提供商品，交易

价格参照市场价格，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并根据市场价格变化及时对关联交易

价格做相应调整。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为日常经营活动中经常发生的，与关联方的合作是

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有利于公司日常经营业务的持续、稳定进行，有利于公司

经营业绩的稳定增长。 

2、公司与关联方交易价格依据市场条件公平、合理确定，不存在损害本公

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此项关联交易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没有影响。 

3、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也不因上述交易

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审议事项之独立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事前认可意见 

5、审计委员会关于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6月 20日 


